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2015 年 8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引  言 ......................................................................................................... 2 

一、 本所简介 ·············································································· 2 

二、 声明事项 ·············································································· 3 

三、 释义 ···················································································· 4 

第二部分  正  文 ......................................................................................................... 7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 7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批准和授权 ·········································· 8 

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情况 ··········································· 11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 ················································· 16 

五、 结论意见 ············································································ 17 

 



 

北京 BEIJING·上海 SHANGHAI·深圳 SHENZHEN·广州 GUANGZHOU·武汉 WUHAN·成都 CHENGDU·东京 TOKYO·香港 HONG KONG·伦敦 LONDON·纽约 NEWYORK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致：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岛碱业”、“上市公司”）的委托，作为其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青岛碱业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以下简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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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  言 

一、 本所简介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创建于 1993 年，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本所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深圳、广州、武汉、成都、香港、

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设有分所，现已成为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综

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本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第 21101199410369848 号《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6/37 层；邮政编码：100022；负责人：张学兵；电话：010-59572288（总机）；传

真：010-65681838；网址：www.zhonglun.com。 

本所的法律服务领域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公司事务、房地产与工程建设、

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及争端解决、银行及国际金融、收购和兼并、资产证券

化与结构融资、科技及知识产权、能源及基础设施、电信、传媒及娱乐、海商、

运输及物流、酒店投资与经营管理、商务仲裁和诉讼等。 

为青岛碱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所指派李敏律师、张明律师作为经办律师，

为青岛碱业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李敏律师、张明律师的主要经历、证券业务执

业记录及联系方式如下： 

李敏律师：自 2001 年起从事律师工作，曾就职于华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自 2014 年起执业于本所。李敏律师主要从事证券、金融、

并购、重组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李敏律师已经成功主办或承办的企业上市项目包

括：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威创视讯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

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隆华传热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跃岭股

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以及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客隆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李敏律师已成功主办或承办的企业并购重组项目包括：

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掌趣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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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隆华节能传热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

的并购重组。李敏律师的执业证书号：11101200111948285；电子邮件地址：

limin@zhonglun.com。 

张明律师：自 2008 年起从事律师工作，曾就职于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自 2014 年起执业于本所。张明律师主要从事证券、金融、并购、重组等方面的法

律业务，曾先后为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诺其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项目，以及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重组项目等提供法律服务。张明律师的律师执业证

书号：11101201011787619；电子邮件地址：zhangming@zhonglun.com。 

二、 声明事项 

（一）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方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说明，一切足以影响本

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各方保证上述文件和说明真实、准确、完整，相关文件上所有签字与

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三）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从有关政府部门、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

估机构等机构取得的文书材料，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则要求履行了注意义务或进

行了核查。 

（四）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发生并存在的、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但本所律师并不对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该等内容

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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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青岛碱业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专项使用，不

得直接或间接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六）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青岛碱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三、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下列词汇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青岛碱业/上市公司 指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集团 指 
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由“青岛出版控股有限公

司”于 2011 年 12 月更名而来 

出版置业 指 青岛出版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产投 指 青岛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鲁信 指 山东鲁信文化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 指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湾集团 指 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传媒 指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由“青岛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更名而来 

置出资产 指 青岛碱业全部资产、负债 

置入资产 指 
出版集团、出版置业、青岛产投、山东鲁信、青岛国

信合计持有的城市传媒 100%股份 

碱业有限/承接主体 指 

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系为便于本次重组置出资

产的交割，用于承接青岛碱业在置出资产交割前全

部资产、负债的承接主体 

交易对方 指 
出版集团、出版置业、青岛产投、山东鲁信、青岛国

信 

股份无偿划转 指 

海湾集团将其持有的青岛碱业 13,558.725 万股股份

（占青岛碱业股本总额的 34.26%）无偿划转给出版

集团 

重大资产置换 指 
青岛碱业以其持有的置出资产与交易对方共同持有

的置入资产以评估值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青岛碱业向交易对方以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置

入资产和置出资产评估值差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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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 

指 

青岛碱业向出版集团、出版置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不超过 5.35 亿元，且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25%的配

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行为 

购买资产之发行股份 指 
青岛碱业因购买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评估值的差额

部分而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的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

股份 
指 

青岛碱业因募集配套资金而向出版集团、出版置业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基准日 指 
青岛碱业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确认的置入资产、置

出资产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即 2014 年 8 月 31 日 

置出资产承接日 指 
上市公司完成将置出资产交割至承接主体之义务的

日期 

置出资产交割日 指 
上市公司完成将置出资产交割至交易对方之义务的

日期 

置入资产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完成将置入资产交割至上市公司之义务的

日期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指 

海湾集团与出版集团签署的《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

司与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指 
青岛碱业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之补充协议》 
指 

青岛碱业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青岛碱业与出版集团、出版置业签署的《青岛碱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出版置

业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业绩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青岛碱业与出版集团、出版置业签署的《青岛碱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 
指 

青岛碱业与出版集团、出版置业签署的《青岛碱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指 天和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青岛碱业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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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置入的青岛城

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青天评报字﹝2014﹞第 QDV1077 号） 

《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指 

天和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青岛碱业股份有

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青岛碱业股份

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置出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青天评报字﹝2014﹞第 QDV1076 号） 

《重组报告书（草案）》 指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章程》 指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信 指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和 指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伦/本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青岛市工商局 指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青岛市国资委 指 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闻出版总署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法律意见书中，各单项数据之和与加总数不一致系因数据四舍五入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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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股份无偿划转协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

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青岛碱业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青岛碱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青岛碱业 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整体方案的议案》、《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等文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三部分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

容如下： 

（一） 股份无偿划转 

海湾集团持有的青岛碱业 13,558.725 万股股份（占青岛碱业股本总额的

34.26%）无偿划转给出版集团。 

（二）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青岛碱业以其持有的置出资产与交易对方持有的置入资产以评估值的等值部

分进行置换。根据《置出资产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1,720,899,589.23 元，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置入资产的评估值

为 2,878,684,900.00 元。 

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评估值的差额部分 1,157,785,310.77 元，由青岛碱业向交

易对方以定向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三） 募集配套资金 

青岛碱业向出版集团和出版置业分别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49 亿

元和 1.76 亿元，合计 4.25 亿元，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金额的 12.86%。 

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核查原则，以书面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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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查验了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青岛碱业董事会的会议文件、股东大会的会

议文件、《置入资产评估报告》、《置出资产评估报告》等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内容合法、有效。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批准和授权 

（一） 青岛碱业的批准和授权 

(1) 2014 年 9 月 5 日，青岛碱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的议案》，同意青岛碱业进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程序，并同意申请青岛碱业股票继续停牌。 

(2) 2014 年 11 月 28 日，青岛碱业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了《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职工安置方案》。 

(3) 2014 年 12 月 10 日，青岛碱业独立董事出具《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次日，青岛碱业独立董事出具《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独立

意见》，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4) 2014 年 12 月 11 日，青岛碱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整

体方案的议案》、《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的议案。 

(5) 2015 年 1 月 21 日，青岛碱业独立董事出具《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次日，青岛碱业独立董事出具《关于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独立意

见》，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6) 2015 年 1 月 22 日，青岛碱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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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整体

方案的议案》、《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议案，并提议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议案。 

(7) 2015 年 2 月 9 日，青岛碱业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整体

方案的议案》、《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议案。 

（二） 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1) 出版集团 

2014 年 11 月 13 日，出版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参与青岛碱业重大资产

重组，并同意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股份无偿划

转协议》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全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015 年 1 月 15 日，出版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 

(2) 青岛产投 

2014 年 12 月 5 日，青岛产投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参与青岛碱业重大资产

重组，并同意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等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全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3) 山东鲁信 

2014 年 11 月 25 日，山东鲁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参与青岛碱业重大资产

重组，并同意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等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全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4) 青岛国信 

2014 年 12 月 5 日，青岛国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参与青岛碱业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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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并同意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等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全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5) 出版置业 

2014 年 11 月 13 日，出版置业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同意参与青岛碱业重大资

产重组，并同意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等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全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014 年 11 月 13 日，出版置业唯一的

股东出版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出版置业参与青岛碱业重大资产重组，并同意

出版置业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等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全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015 年 1 月 13 日，出版置业执行董事作出决定，同意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2015 年 1 月 15 日，出版置业唯

一的股东出版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出版置业与青岛碱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 

（三） 海湾集团的批准和授权 

2014 年 10 月 23 日，海湾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其所持青岛碱业股份

无偿划转至出版集团，并同意与出版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四） 有权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授权 

2014 年 8 月 29 日，青岛市国资委下发《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预审意见的通知》（青国资委﹝2014﹞37 号），原则同意海湾集团与出版集

团就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思路磋商。 

2014 年 12 月 4 日，青岛市财政局下发《关于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接受青

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批复》（青财资

﹝2014﹞56 号）和《关于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重组方式实现境内上

市的批复》（青财资﹝2014﹞57 号），同意出版集团接受海湾集团无偿划转的青岛

碱业股份，同意出版集团参与青岛碱业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 12 月 16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资产重组工作的通知》（青政字﹝2014﹞131 号），同意青岛碱业与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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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资产重组。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关于同意青岛

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重组方式实现境内上市的函》（中宣办发函﹝2014﹞

776 号），原则同意城市传媒以资产重组方式实现境内上市。 

2015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

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3 号），同意海湾集团将

持有的青岛碱业 13,558.725 万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出版集团持有。 

2015 年 1 月 9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同意青岛城市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资产重组方式实现境内上市的批复》（新广出审﹝2015﹞19 号），原则

同意城市传媒以资产重组方式实现境内上市。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向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457 号），核准青岛碱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出版集团等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核查原则，以书面审查的

方式，查验了青岛碱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会议文件、股东大会会议

文件、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内部授权文件以及有权政府部门的

批准文件等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了

必要批准和授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情况 

（一） 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签署 

1. 2015 年 8 月 14 日，青岛碱业与碱业有限签署《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之置出资产承接确认书》，确认置出资产承接日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

并对青岛碱业通过增资的方式向承接主体转移置出资产的法律和事实状态，以及

尚需交付的置出资产的内容予以确认。 

2. 2015 年 8 月 24 日，青岛碱业与出版集团、出版置业、青岛产投、山东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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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青岛国信签署《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置出资产交割日为 2015 年 8 月 24 日，对青岛碱业向交易对方交割置出资产

的法律和事实状态，以及尚需交付的置出资产的内容予以确认。 

3. 2015 年 8 月 24 日，青岛碱业与出版集团、出版置业、青岛产投、山东鲁

信、青岛国信签署《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置入资产交割日为 2015 年 8 月 24 日，对交易对方向青岛碱业交割置入资产

的法律和事实状态，以及尚需交付的置入资产的内容予以确认。 

（二） 置出资产的交割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重组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出资产为截至基准日青岛碱业的全部

资产及负债。 

1. 承接置出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为

便于置出资产的交割，青岛碱业将置出资产通过增资的方式转移至承接主体并由

承接主体拥有、控制和经营，具体如下： 

(1) 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6 月 4 日，青岛市国资委下发《关于青岛碱业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

的函》（NO：B2015107），同意青岛碱业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涉及权属企业产权变

动相关审批事项，由青岛碱业董事会自主按程序依法决策。 

2015 年 6 月 4 日，海湾集团下发《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青岛碱业股份

有限公司划转资产增资全资子公司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青海湾风控发

﹝2015﹞44 号），同意青岛碱业根据资产重组方案，在置出资产交割前，将全部

资产、负债、人员、业务置入全资子公司碱业有限，置出资产的交割以交付碱业

有限股权的方式完成。 

2015 年 6 月 19 日，青岛市国资委下发文件（NO：B2015119），原则同意青

岛碱业全部资产、负债、人员、业务置入全资子公司碱业有限的方案。 

(2) 承接置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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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9 日，青岛碱业与碱业有限签订《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其资产、股权向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划转增资的协议》，就青岛碱业以其全部净

资产对碱业有限增资事宜作出约定。 

2015 年 6 月 9 日，青岛碱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碱业有限股东青岛碱业作出股东决定，同意青岛碱业以其全部净

资产对碱业有限增资。碱业有限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取得青岛市工商局核发的注

册号为 370200018087410 的《营业执照》。 

2015 年 8 月 14 日，和信出具《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15﹞第 020012 号），

验证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碱业有限已收到青岛碱业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8,000 万元。青岛碱业以其持有的全部资产、负债（除青岛碱业“长期投资——

青岛碱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划转增资至碱业有限，即以净资

产（含股权资产、非股权资产）出资 18,000 万元。 

根据《置出资产承接确认书》，青岛碱业通过增资的方式将置出资产转移至碱

业有限名下。青岛碱业及碱业有限确认，截至置出资产承接日，已经完成与承接

置出资产相关的工作，具体包括：置出资产涉及青岛碱业拥有的共计 12 个下属单

位的股权、共计 14 宗土地的使用权（土地面积合计 567,646.11 平方米）、共计 1

处房屋所有权（房产面积合计 55.32 平方米）、共计 10 项已经取得相关专利证书

的专利权、共计 4 项已经获得授权但尚未取得相关专利权证的专利权、共计 1 项

正在申请过程中尚未获得授权的专利申请权、以及青岛碱业拥有的 1 项特许经营

权，该置出资产均已经过户登记至碱业有限名下；此外，青岛碱业已经向碱业有

限交付（或促使占有该资产的第三方向碱业有限交付）置出资产中无需进行过户

登记的非股权资产；已经向碱业有限交付所有与置出资产的业务相关的合同/协议

文本，将该等合同/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碱业有限，并就相关权利、

义务的转移通知相关债务人和债权人并取得债权人同意函（截至置出资产承接日，

青岛碱业已获得债权人同意转移的负债，包括不涉及债权人的负债、已经偿还的

负债，占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拟置出资产涉及的负债总额的 76.35%。其中，青

岛碱业已经获得全部金融机构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就青岛碱业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涉及金融机构的负债，青岛碱业已经取得该等全部金融机构债权人

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青岛碱业应付职工薪酬及与职工安置相关负债根据《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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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协议》约定以及碱业有限承诺并经青岛碱业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审议同意由承接主体承担。）；已经向碱业有限交付所有与置出资产的业

务相关的、正常经营必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授予的权利、许可证、执照、资质、

证明书及授权书等；已经向碱业有限交付所有与置出资产的业务有关的业务记录、

财务及会计记录、营运记录、说明书、维护保养手册、培训手册以及其他所有有

关资料；已经向碱业有限转移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劳动合同关系。截至置出资

产承接日，尚需履行的与承接置出资产相关的工作，具体包括：置出资产涉及青

岛碱业拥有的共计 9 项在国内注册的已经取得商标证书的商标专用权、共计 1 项

已经获得授权但尚未取得商标证书的商标专用权、共计 1 项已经受理但尚未取得

授权的商标申请权，该等相关过户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碱业有限对青岛碱

业交付的置出资产的法律和事实状态、以及尚需交付的置出资产的内容没有异议。 

根据《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自置出资产承接日起，碱业有限成为置出资

产的权利人，青岛碱业通过持有碱业有限 100%股权方式间接持有置出资产。置出

资产因过户手续、程序及批准未能及时办理完毕，不影响置出资产承接的完成，

置出资产承接日后，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风险、责任等转移至碱

业有限。 

2. 交割置出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青

岛碱业通过转让承接主体股权方式完成置出资产的交割，具体如下： 

2015 年 8 月 19 日、2015 年 8 月 20 日，碱业有限分别召开董事会、股东会，

同意青岛碱业以碱业有限 100%股权与交易对方所持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59.87%

股权进行置换等事宜。就碱业有限的股东变更为交易对方事宜，碱业有限于 2015

年 8月 21日取得青岛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200018087410的《营业执照》。 

根据《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青岛碱业及交易对方确认，截至置出资产交

割日，青岛碱业已将碱业有限 100%股权转让至交易对方名下，并办理完毕相关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与碱业有限股权转移相关的一切步骤，使置出资产过户至

交易对方名下，并向交易对方交付（或促使占有该资产的第三方向交易对方交付）

置出资产的相关文件。交易对方对青岛碱业交付的置出资产的法律和事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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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尚需交付的置出资产的内容没有异议。 

根据《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自置出资产交割日起，交易对方成为置出资

产的权利人，按其各自持有出版传媒的股权比例享有置出资产的权益，青岛碱业

已完成置出资产的交割义务。 

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核查原则，以书面审查的

方式，查验了青岛碱业、碱业有限批准置出资产承接以及青岛碱业批准置出资产

交割的董事会文件、股东会文件、有权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青岛碱业与碱业有

限签署的《置出资产承接确认书》、青岛碱业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置出资产交割

确认书》以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等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认为，青岛碱业及交易对方已经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与交

割置出资产相关的法律义务，交易对方合法拥有置出资产的所有权；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已由碱业有限承接，尚有部分置出资产未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的情形不影响置出资产承接以及置出资产交割的完成，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实施构成实质性影响。 

（三） 置入资产的交割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重组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为截至基准日城市传媒 100%

的股份。 

1. 城市传媒变更为有限公司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为

便于置入资产的交割，城市传媒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如下： 

2015 年 7 月 6 日，城市传媒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城市传

媒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青岛城市传媒有

限公司”。青岛城市传媒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取得青岛市工商局核发的

注册号为 370200028023501 的《营业执照》。 

2015 年 8 月 13 日，青岛城市传媒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青岛城市传媒

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于 2015



中伦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6 

年 8月 17日取得青岛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200028023501的《营业执照》。 

根据《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青岛碱业及交易对方确认，青岛城市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后，交易对方持有置入资产的股东权益未发生变化。 

2. 交割置入资产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及《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交

易对方通过转让置入资产股权方式完成置入资产的交割，具体如下： 

2015 年 8 月 14 日，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青岛碱业以碱

业有限 100%股权与交易对方所持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59.87%股权进行置换以

及青岛碱业以定向发行股份方式取得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40.22%股权等事宜。

就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青岛碱业事宜，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取得青岛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200028023501 的《营业

执照》。 

根据《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青岛碱业及交易对方确认，截至置入资产交

割日，交易对方已将出版传媒 100%股权转让至青岛碱业名下，并办理完毕相关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与出版传媒股权转移相关的一切步骤，使置入资产过户至

青岛碱业名下，并向青岛碱业交付（或促使占有该资产的第三方向青岛碱业交付）

置入资产的相关文件。青岛碱业对交易对方交付的置入资产的法律和事实状态、

以及尚需交付的置入资产的内容没有异议。 

根据《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自置入资产交割日起，青岛碱业成为置入资

产的权利人，青岛碱业持有出版传媒 100%股权，交易对方已完成置入资产的交割

义务。 

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核查原则，以书面审查的

方式，查验了交易对方批准置入资产交割的股东（大）会文件、青岛碱业与交易

对方签署的《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以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等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认为，青岛碱业及交易对方已经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与交

割置入资产相关的法律义务，青岛碱业合法拥有置入资产的所有权。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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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

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置出资产承接确认书》、《置出资产交割

确认书》、《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 青岛碱业尚需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和申请增

上市相关手续； 

2. 青岛碱业尚需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订

等登记或备案手续； 

3. 青岛碱业及碱业有限尚需继续履行与置出资产承接相关的部分置出资产

的过户登记手续； 

4. 青岛碱业、交易对方及相关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相关

协议及承诺。 

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核查原则，以书面审查的

方式，查验了青岛碱业及交易对方批准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文件、股

东（大）会文件、青岛碱业与碱业有限签署的《置出资产承接确认书》、青岛碱

业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以及相

关工商登记资料等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认为，青岛碱业及交易对方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约定履

行各自法律义务情况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协议约定的生

效条件已经全部得到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已经办理完成置入资产过户相关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青岛碱业合法拥有置入资产的所有权； 

（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已经办理完成置出资产过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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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出版集团、出版置业、青岛产投、山东鲁信、青岛国信合

法拥有置出资产的所有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已由碱业有限承接，

尚有部分置出资产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不会影响置出资产承接及置出资

产交割的完成，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构成实质性影响；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捌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各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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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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